襄垣县教育局
关于2023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工作的实施细则

根据省市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策，结合我县教育发展实际，现修订《长治市襄垣县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细则》如下：
一、充分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凡在襄垣县取得居住证的适龄随迁子女，均与襄垣县户籍适龄儿童少年一样，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和待遇。
二、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入学办法
1.在当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报名时，随迁子女的监护人根据居住证的住所，按照当年公布的义务教育划片入学范围，向相对就近的义务教育学校提出入学申请。
2.简化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手续。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策，义务教育学校审核居住证后，不得另外增加其他入学条件，及时答复随迁子女的报名要求，符合条件的予以接受。
3.随迁子女申请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满额后，随迁子女监护人向襄垣县教育局提出入学申请，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招生计划有缺额的义务教育学校。
4.随迁子女入学优先安排到公办学校。如果有意愿到民办学校就读时，可以参加当年民办学校招生报名。
三、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转学办法
1.随迁子女需要转入襄垣县接受义务教育时，随迁子女的监护人根据居住证的住所，向相对就近的义务教育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2.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策。义务教育学校审核居住证后，不得另外增加其他转学条件，及时接受随迁子女的转学申请。
3.随迁子女申请的义务教育学校班容量满额后，随迁子女监护人向县教育局提出转学申请，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转学到相对就近、班容量有缺额的义务教育学校。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是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客观要求，各中小学校长作为学生入学工作第一责任人，一定严格按照要求，为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保障，切实做到公平公正，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规范有序。
2.加强规范办学。各中小学要切实增强政策执行的严肃性，认真把好入学关，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按时、有序入学。教育局要对各中小学招生工作进行严格把关，对招生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的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3、加强家校合作。各中小学要建立和完善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生家庭的联系制度,加强双向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尽快适应学习环境。
[bookmark: _GoBack]4、加强宣传引导。各中小学要广泛宣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深入解读相关政策和办法措施，使进城务工人员及子女熟悉了解相关政策，并引导其严格按政策和程序办事，营造共同关心、支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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